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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．目的 
为确保我司全员按不同级别不同类型，接受相应安全管理与安全技能知识培训，保障安全生产，特制订本制度。
2．适用范围
　　适用我司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管理人员、特种作业人员和其他从业人员上岗培训和再教育培训。
3．主要依据
　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》、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和《烟花爆竹生产经营企业安全标准化评审办法》
4．主要职责
　 4.1主要负责人组织安全科制定年度安全教育培训计划。
　 4.2各科室按职能分工进行技能培训，其中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管理人员、特种作业人员应进行外部有相关资质单位的培训，其他从业人员由公司进行内部培训。
　 4.3安全科进行内部培训考核。
5．主要内容
   5.1主要负责人、管理人员应经省级以上应急部门考核合格，每年复训1次。
   5.2特种作业的人员，必须年满18周岁不超过法定退休年龄，身体健康，没有妨碍从事本作业的疾病和生理缺陷，应具备从事本作业的文化程度和安全专业技术知识及实践经验，由专业单位培训，市级以上应急部门考核、发证。取得操作证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定期复审，复审为3年1次，复审由考核发证部门或指定单位进行，复审不合格者，收缴操作证；凡未按要求复审者，其证件自动失效，不得独立作业。
   5.3烟花爆竹从业人员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培训、参加安全活动、学习安全技术知识，掌握本岗位所需要的安全生产知识和安全操作技能。应经专业培训、考核发证，理论和实际操作必须达到合格要求，考核不合格可以补考，补考仍不合格者须重新培训。
   5.4新进工人应进行“公司级”、“车间级”和“岗位级”三级教育并考核合格，换岗、转岗应进行“轮岗”培训，复工人员应进行“复工”培训。
   5.5公司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要求和内部管理需要，制订培训计划或方案，按期进行相关知识培训。
6.相关记录
   6.1安全培训教育计划表
   6.2安全培训教育记录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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